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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公司法律制度 1、公司法的特征：公司法是一种组织法、

行为法、强制性规范较多的法律。 2、公司的特征：是依照

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社会经济组织.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

织.必须是企业法人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 3、从股东责任角

度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无限责任公司和两

合公司。我国《公司法》规定的公司形式仅为：有限责任公

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。另外，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

司的特殊形式。 4、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

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% 5、一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

额为人民币十万元 6、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应当自股款缴足

之日起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 7、公司税后利润的

分配顺序：弥补亏损、提取法定公积金(10%)、提取法定公益

金(5%--10%)和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。相关链接：2009年经济

师考试复习：八种方法提高你的记忆效率2009经济师考试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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